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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
 

（1991年9月15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24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业计量站是承担授权的专业计量检定、测试任务的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按照统筹规划、经济合理、

方便生产、利于管理、择优选定的原则，授权建立专业计量站。
第四条 专业计量站的建立、监督管理及执行授权任务，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专业计量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能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在专业项目上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计量管理能

力；
（二）有与开展的专业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标准、检测装置和配套设备；
（三）有与其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计量检定人员和计量管理人员；
（四）有能保证专业计量检定、测试工作正常进行的工作环境和房屋设施；
（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
第六条 建立专业计量站，应当根据申请承担授权任务的区域，由申请授权任务

的主管部门向相应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报告，并报送有关技术文件和
资料。 经审核同意建站的机构，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进行考核。对经考核合
格的，予以批准公布，并颁发证书和印章。

第七条 国家专业计量站的职责：
（一）负责保存、维护和使用本专业项目的计量基准、计量标准；
（二）承担授权范围内的量值传递，执行强制检定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

试任务；
（三）提出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四）开展计量检测手段和检定方法的研究；
（五）组织或参加专业计量技术法规的制定；
（六）培训计量检定人员，组织经验交流，参加国内外有关的学术活动；
（七）负责授权范围内专业项目的计量管理并承办有关计量监督工作。
第八条 地方专业计量站的职责：
（一）负责保存、维护和使用本专业项目的计量标准；
（二）承担授权范围内的量值传递，执行强制检定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

试任务；
（三）提出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四）开展计量检测手段和检定方法的研究；
（五）负责授权范围内专业项目的计量管理并承办有关计量监督工作。
第九条 专业计量站业务上接受授权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领导。专业计量站

站长由其主管部门商得授权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同意后任免，并报授权的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专业计量站的计量标准必须接受计量基准或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检
定，其量值必须溯源于国家计量基准。

第十一条 专业计量站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中止工
作。新增加的专业计量检定、测试任务，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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